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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機關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 42 條辦理之政府規劃案件 

各階段文件資訊公開期間及位置表          106 年 2 月 
促參階段 促參文件 促參相關法規 公開期間及位置 備註 

1.

前

置 

規

劃

階

段 

公共建設促

參預評估 

公共建設促參

預評估結果 

 

公共建設預評估

機制 

預評估結果為初步可行

者，應將結果公開於主

辦機關資訊網路，公開

期間不少於 10 日。 

 

可行性評估

作業 

可行性評估 施行細則第 26 條 可行性評估於政府公告

徵求民間參與前，公開

於主辦機關資訊網路，

公開期間不少於 10 日。 

 

公聽會 開會通知、會

議紀錄 

施行細則第 27 條 公聽會舉行前，主辦機

關應將辦理時間、地

點、事由及依據等資

訊，公開於主辦機關資

訊網路。 

公聽會應作成紀錄，公

開於主辦機關資訊網

路，公開期間不少於 10

日。 

先期規劃作

業 

先期計畫書 施行細則第 52 條 先期計畫書於公告徵求

民間參與前，公開於主

辦機關資訊網路，期間

不少於 10 日。 

2.

公

告

招

商

階

段 

招商公告作

業 

 

投資資訊 施行細則第 53 條 公告及招商相關資訊，

應適時公開於主管機關

或主辦機關之資訊網

路。 

 

公告徵求民間

參與 

施行細則第 55 條 

 

公告徵求民間參與之摘

要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

網路，並刊登於政府採

購公報。 

 

甄審作業 

 

甄審委員名單 評審辦法第 6條 甄審委員名單經全體委

員同意，得於招商文件

中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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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參階段 促參文件 促參相關法規 公開期間及位置 備註 

綜合評審結果 評審辦法第 25 條 

 

綜合評審結果於核定後

二週內公開於主管機關

資訊網路及以書面通知

申請人。 

甄審會會議紀

錄 

評審辦法第 26 條 甄審會會議紀錄由出席

委員全體簽名，並於綜

合評審結果公開後二週

內公開於主辦機關資訊

網路。 

 

3.

議

簽

約

階

段 

議約作業 

 

議約結果對照

表 

施行細則第41條之1

 

主辦機關得將公告招商

階段之投資契約草案與

議約結果對照表，公開

於主辦機關網站。 

其公開期間比照

公共建設促參預

評估結果、可行

性評估及先期計

畫 書 之 公 開 期

間。 

簽約作業 

  

 

 

依契約參考文

件建議，契約

文件包含： 

1.契約本文 

2.契約附件 

 (1)主辦機關

就招商文

件補充規

定解釋之

書面說明 

 (2)招商文件

補充規定 

 (3)主辦機關

就招商文

件釋疑之

書面說明 

 (4)招商文件 

 (5)投資執行

計畫書 

 (6)其他視個

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

條第 1 項規定將契約文

件公開於主辦機關網

站。 

1. 契約本文屬政

府資訊公開法

第 7 條第 1 項

第 8 款規定應

主動公開之政

府資訊。 

2. 契約附件涉個

資、營業秘密

及其他法律之

規定，其是否

公開由民間機

構與主辦機關

依政府資訊公

開法第 18條第

1 項各款及契

約約定判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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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參階段 促參文件 促參相關法規 公開期間及位置 備註 

案特性應

納入契約

文件者 

4.
履
約
管
理
階
段 

營運績效評

估 

營運績效評定

結果 

施行細則第 65 條 營運績效評定結果應公

開於主辦機關資訊網

路，期間不少於 10 日。 

 

 


